
 

1 

 

傳統中國的國家與皇權 

授課者：甘懷真老師 

第十一、十二講 

一、 問題 

� 1.1 漢魏交替是一種「改朝換代」，若從「天下國家」的角度看，這種改朝換

代如何可能？ 

� 1.2 何謂「一個天下」、「並立天下」與「王國型」的政權？ 

二、 歷史學思考 

� 2.1 你喜歡讀史料嗎？歷史學屬於人文社會科學之一，我們與社會學家、經

濟學家、人類學家關心相同的問題。然而，我們的特色是從史料出發。所以史學

家看到新史料是興奮的。若同學有這樣的性格，則適合當歷史學家。 

� 2.2 再論史實與詮釋。歷史學所追歷史中的 fact，但我們想進一步知道 reality。

而 reality 不會從考證直接得出，它屬於詮釋的範圍。 

三、 朝代史觀 

� 3.1 朝代史觀是中國史的最大論述（之一）。 

� 3.2 朝代史觀建構前近代中國是綿延一體的事實。此一體是一個「歷史上的

中國」的存在。當代中國則繼承前近代的「歷史上的中國」。 

四、 天下國家說 

� 4.1「天下—國—家」是皇帝制度的世界觀與政體理論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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� 4.2 此理論有儒家經典的根據。如《禮記‧大學》：「修身、齊家、治國、平

天下」。《孟子‧離婁》：「人有恆言，皆曰天下國家。天下之本在國，國之本在家，

家之本在身。」其疏曰：「天子有天下，公侯有國，大夫有家。」 

� 4.3 其中的「家」是一種政團，作為一個君臣團體。 

五、 天下──列國並立──中國 

� 5.1 五行學說。天子的中國政權依「五德終始」而轉移。 

 

 

六、 列國並立 

� 6.1 東亞的建國運動。其主要政治論述就是這套儒教的天下國家理論。政治

集團要建立的是「天下─國─家」中的「國」。國君依其在東亞的政治地位（客

觀與主觀的），決定是天子或王或其他職稱。 

� 6.2 東亞的建國運動。其主要政治論述就是這套儒教的天下國家理論。政治

集團要建立的是「天下—國—家」中的「國」。國君依其在東亞的政治地位（客

觀與主觀的），決定是天子或王或其他職稱。 

七、 家作為政治團體 

� 7.1《三國志》裴注引張儼的議論，曰：「漢朝傾覆，天下崩壞，豪傑之士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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競希神器。魏氏跨中土，劉氏據益州，並稱兵海內，為世霸主。」 

� 7.2 如曹魏時的遼東公孫淵集團。公孫淵在遼東建立燕國，自稱燕王。其下

的官屬七百八十九人上書明帝，表示他們只向公孫一家効忠：「臣等聞仕於家者，

二世則主之，三世則君之。臣等生於荒裔之土，出於圭竇之中，無大援於魏，世

隸公孫氏，報生與賜，在於死力。」 

� 7.3 三國魯肅責備關羽所屬的劉備政權借荊州不還，曰：「國家區區本以土地

借卿家者，卿家軍敗遠來，無以為資故也。」（《三國志》） 

� 7.4 中古的軍府亦是一個家。 

八、 漢朝、漢國、漢家（國、家的例證） 

� 8.1 陳羣：「漢自安帝已來，政去公室，國統數絕，至於今者，雖有名號，…」 

� 8.2 漢獻帝禪位給魏王曹丕的故事。司馬懿等人上書：「今漢室衰，自安、和、

沖、質以來，國統屢衰，…祿去公室…」 

� 8.3「享國」之說。孫權即帝位的告天文曰：「漢享國二十有四世，歷年四百

三十有四，行氣數終，…」 

九、 曹操是否要「竄漢」？ 

� 9.1 曹操開「魏國」。由魏國公升至魏國王。曹操死後，其子曹丕繼任魏國王。

漢獻帝將其帝位禪讓給魏國王曹丕，於是有我們所說的魏朝的成立。 

十、 漢魏禪代：朝代轉移的第一個例子 

� 10.1 討論陳羣與華歆「曾臣漢朝」，與所謂「二重君主觀」。 

十一、 「國家」的轉移 

� 11.1 司馬氏政團在司馬昭的領導下建立「晉國」。司馬昭為晉國之公，再升

至王。其子司馬炎繼承晉國王之位後，晉國取代了魏國，一如漢魏革命的模式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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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晉國」的君主為新的天子，並「治天下」。 

� 11.2 當魏晉嬗代的模式再次確立，東晉至南朝就都如此進行。劉裕建立宋國

取代（東）晉國；蕭道成建立齊國取代宋國；蕭衍建立梁國取代齊國；陳霸先建

立陳國取代梁國。隋、唐亦是。楊堅之父楊忠在北周時開隋（隨）國，以至楊堅

以隋國取代周國。李虎受封唐國，至李淵為唐國王，取代隋國。 

十二、 北魏建國 

� 12.1 北魏道武帝（拓跋珪）的議定國號詔書：「羣臣曰：「昔周秦以前，世居

所生之土，有國有家，及王天下，即承為號。自漢以來，罷侯置守，時無世繼，

其應運而起者，皆不由尺土之資。今國家萬世相承，啟基雲代。臣等以為若取長

遠，應以代為號。」詔曰：「昔朕遠祖，總御幽都，控制遐國，雖踐王位，未定

九州。逮于朕躬，處百代之季，天下分裂，諸華乏主。民俗雖殊，撫之在德，故

躬率六軍，掃平中土，凶逆蕩除，遐邇率服。宜仍先號，以為魏焉。布告天下，

咸知朕意。」（《魏書》） 

� 12.2 崔宏的議國號：「三皇五帝之立號也，或因所生之土，或即封國之名。

故虞夏商周始皆諸侯，及聖德既隆，萬國宗戴，稱號隨本，不復更立。…昔漢高

祖以漢王定三秦，滅強楚，故遂以漢為號。國家雖統北方廣漠之土，逮于陛下，…

是以登國之初，改代曰魏。…夫『魏』者大名，神州之上國，斯乃革命之徵驗，

利見之玄符也。臣愚以為宜號為魏。」太祖從之。於是四方賓王之貢，咸稱大魏

矣。」 

十三、 分野說 

� 13.1 如《漢書‧地理志》記十三個分野，各分野有天上相應的主星，與地上

相應的諸州，〈地理志〉也列出諸州所相對應的諸國，如秦、魏、周、韓、趙、

燕、齊、魯、宋、衛、楚、吳、粵等。 

十四、 （曹）魏之名 

� 14.1《三國志‧魏書‧文帝紀》注引《獻帝傳》：「（漢獻帝延康元年十月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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辛酉，給事中博士蘇林、董巴上表曰：「天有十二次以為分野，王公之國，各有

所屬，周在鶉火，魏在大梁。歲星行歷十二次國，天子受命，諸侯以封。周文王

始受命，歲在鶉火，至武王伐紂十三年，歲星復在鶉火，故春秋傳曰：『武王伐

紂，歲在鶉火；歲之所在，即我有周之分野也。』昔光和七年，歲在大梁，武王

始受命，（為）〔於〕將討黃巾。是歲改年為中平元年。建安元年，歲復在大梁 ，

始拜大將軍。十三年復在大梁，始拜丞相。今二十五年， 歲復在大梁，陛下受

命。此魏得歲與周文王受命相應。…」 

十五、 魏晉南北朝的國名 

� 15.1 魏的國名標示「回到先秦」。 

� 15.2 前趙。劉曜集團的官員上書：「陛下勳功懋於平洛，終於中山。中山分

野屬大梁，趙也。宜革稱大趙。」 

� 15.3 前燕。慕容廆上書晉朝廷，其文曰：「今燕之舊壤，北周沙漠，東盡樂

浪，西暨代山，南極冀方，而悉為虜庭，非復國家之域。將佐等以為宜遠遵周室，

近準漢初，進封廆為燕王，行大將軍事，上以總統諸部，下以割損賊境。…今區

區所陳，不欲苟相崇重，而愚情至心，實為國計。」 

十六、 重新思考分裂與統一 

� 16.1 批判在民族國家想像下的統一與分裂。 

� 16.2 孫吳政權的典範，並立天下？ 

� 16.3 孫權在 229 年稱帝，230 年派將軍征夷州、朱崖等地。 

� 16.4 三類類型的政權：一是「一個天下」型，二是「並立天下」型，三是「王

國」型。 

� 16.5 慕容皝於 337 年稱燕王，以燕為國號。受晉冊封。352 年其子慕容儁稱

皇帝。《十六國春秋》記慕容儁對晉的使者曰：「汝還，白汝天子，我承人乏，為

中國所推，已為帝矣。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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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七、 王國型政權 

� 17.1 345 年張寔稱涼王，即以涼為國號。 

� 17.2 北燕、西秦、南涼、北涼、夏等屬王國型政權。這些國的君主多自稱天

王、大單于。 

十八、 並立型天下政權 

� 18.1 以建康為中國的新中國觀。 

� 18.2 僑置州郡，小天下。 

� 18.3 日本的天皇制。 

� 18.4 記紀（古事記、日本書記）神話。如「天孫降臨」、「葦原中國」、「大八

洲」等理論。 

十九、 作為君臣團體的家 

� 19.1 君臣團體的形成。先秦的「家」，或「氏」、「族」、「宗」一類的團體。 

� 19.2 君臣團體是一個軍事化的組織。這種以戰爭機制為媒介所形成的軍隊中

的指揮官與部下的人際關係當是君臣關係的原型。這類的人際關係藉由宗廟祭祀

而得到宗教的保證。「家」的原始意義即指宗廟。故所謂「家」，是指在此場所內

一起舉行祭祀的團體。 

二十、 國家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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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十一、 元國 

� 21.1 1271 年，忽必烈汗頒「建國號詔」，以《易經》「大哉乾元」之意，定

國號為大元。 

� 21.2 中國化？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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� 21.3 戰國記憶的消失。 

二十二、 明朝 

� 22.1 明國號的由來？ 

� 22.2 吳晗〈明教與大明帝國〉 

� 22.3〈初即帝位詔〉:「皇帝詔曰:朕惟中國之君。自宋運既終,天命真人於沙

漠,入中國為天下 主,傳及子孫,百有餘年,今運亦終。海内土疆豪傑分爭。朕本淮

右庶民, 荷上天眷顧,祖宗之靈,遂乘逐鹿之秋,致英賢於左右。凡兩淮、兩浙、江 東、

江西、湖、湘、漢、沔、閩、廣、山東及西南諸蠻夷,各處寇攘,屢命 大將軍與諸

將校奮揚威武,皆已戡定,民安田里。今文武大臣、百司衆庶合 辭勸進,尊朕為皇

帝,以主黔黎。俛徇輿情,於吳二年正月初四日,告祭天 地于鍾山之陽,即皇帝位于

南郊。定有天下之號曰「大明」,以吳二年為「洪武」元年。」 

� 22.4《漢書》：「定有天下之號曰新」。 

二十三、 清 

版權聲明 

作品 授權條件 作者/來源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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